
云 南 省 医 疗 保 障 局
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文件

云医保 〔２０２３〕１０５号

云南省医疗保障局　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新增及调整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

门诊特殊病病种的通知

各州 (市)医保局、卫生健康委,省医保中心:

根据 «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统一

全省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慢性病病种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»

(云医保 〔２０２０〕７７号),经研究,决定将克罗恩病等５种病种

新增为门诊特殊病病种,将强直性脊柱炎等２种原门诊慢性病病

种调整为门诊特殊病病种,符合规定的门诊费用纳入全省基本医

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管理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保障病种范围

(一)新增５种门诊特殊病病种,具体为:克罗恩病、肌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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缩侧索硬化 (渐冻症)、特发性肺纤维化 (IPF)、多发性硬化、

特发性炎性肌病 【皮肌炎、抗合成酶综合征、儿童 (幼年性)多

肌炎/皮肌炎、免疫介导坏死性肌病、线粒体肌病、包涵体肌炎、

多发性肌炎】.

(二)将２种门诊慢性病病种调整为门诊特殊病病种,具体

为:强直性脊柱炎、系统性硬化 (含系统性硬化病相关间质性肺

疾病SSc－ILD).

新增及调整为门诊特殊病的病种,全省统一执行,各统筹地

区不得自行减少规定病种.

二、保障水平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(以下简称职工医保)参保患者,按各统

筹地区现行职工医保门诊特殊病政策兑现待遇.城乡居民基本医

疗保险 (以下简称居民医保)参保患者,按全省统一的居民医保

门诊特殊病政策兑现待遇.待遇标准参考 «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

新增及调整门诊特殊病待遇参考表».

三、经办服务

各统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要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

创新并行,做好参保患者门诊特殊病备案标识、费用结算等经办

服务.

进一步深化 “放管服”改革,优化服务,积极推进在定点医

疗机构直接办,取消门诊慢性病、特殊病患者选点就医购药的规

定,取消门诊慢性病、特殊病复审的规定,更好保障患者医疗服

务需求.

四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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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云
南
省
基
本
医
疗
保
险
新
增
及
调
整
门
诊
特
殊
病
待
遇
参
考
表

序
号

病
种
名
称

办
理
依
据

职
工
医
保
（
省
本
级
执
行
住
院
待
遇
标
准
，

其
余
各
统
筹
地
区
参
考
制
定
）

居
民
医
保
（
全
省
各
统
筹
地
区
统
一
执
行
）

支
付
比
例

年
支
付
额
度

起
付
标
准

支
付

比
例

年
支
付
额
度

起
付
标
准

（
元
）

1
克

罗
恩

病
三

级
医

院
、

主
治

及
以

上
医

生
临

床
诊

断
确

诊
“

克
罗

恩
病

”
的

诊
断

资
料

。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70
%

各
统

筹
地

区
基

本
医

疗
保

险
和

大
病

保
险

住
院

最
高

支
付

限
额

执
行

。

12
00

2
肌

萎
缩

侧
索

硬
化

（
渐

冻
症

）

三
级

医
院

、
主

治
及

以
上

医
生

临
床

诊
断

确
诊

“
肌

萎
缩

侧
索

硬
化

（
渐

冻
症

）
”

的
诊

断
资

料
。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70
%

各
统

筹
地

区
基

本
医

疗
保

险
和

大
病

保
险

住
院

最
高

支
付

限
额

执
行

。

12
00

3
特

发
性

肺
纤

维
化

（
IP
F）

三
级

医
院

、
主

治
及

以
上

医
生

临
床

诊
断

确
诊

“
特

发
性

肺
纤

维
化

（
IP
F）

”
的

诊
断

资
料

。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70
%

各
统

筹
地

区
基

本
医

疗
保

险
和

大
病

保
险

住
院

最
高

支
付

限
额

执
行

。

12
00

4
多

发
性

硬
化

三
级

医
院

、
主

治
及

以
上

医
生

临
床

诊
断

确
诊

“
多

发
性

硬
化

”
的

诊
断

资
料

。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70
%

各
统

筹
地

区
基

本
医

疗
保

险
和

大
病

保
险

住
院

最
高

支
付

限
额

执
行

。

12
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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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病
种
名
称

办
理
依
据

职
工
医
保
（
省
本
级
执
行
住
院
待
遇
标
准
，

其
余
各
统
筹
地
区
参
考
制
定
）

居
民
医
保
（
全
省
各
统
筹
地
区
统
一
执
行
）

支
付
比
例

年
支
付
额
度

起
付
标
准

支
付

比
例

年
支
付
额
度

起
付
标
准

（
元
）

5

特
发

性
炎

性
肌

病
【

皮
肌

炎
、
抗

合
成

酶
综

合
征

、
儿

童
（

幼
年

性
）

多
肌

炎
/
皮

肌
炎

、免
疫

介
导

坏
死

性
肌

病
、线

粒
体

肌
病

、包
涵

体
肌

炎
、多

发
性

肌
炎

】

三
级

医
院

专
科

、
主

治
及

以
上

医
生

临
床

诊
断

确
诊

“
特

发
性

炎
性

肌
病

【
皮

肌
炎

、
抗

合
成

酶
综

合
征

、
儿

童
（

幼
年

性
）

多
肌

炎
/皮

肌
炎

、
免

疫
介

导
坏

死
性

肌
病

、
线

粒
体

肌
病

、
包

涵
体

肌
炎

、
多

发
性

肌
炎

】
”

的
诊

断
资

料
。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70
%

各
统

筹
地

区
基

本
医

疗
保

险
和

大
病

保
险

住
院

最
高

支
付

限
额

执
行

。

12
00

6
强

直
性

脊
柱

炎
三

级
医

院
、

主
治

及
以

上
医

生
临

床
诊

断
确

诊
“

强
直

性
脊

柱
炎

”
的

诊
断

资
料

。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70
%

各
统

筹
地

区
基

本
医

疗
保

险
和

大
病

保
险

住
院

最
高

支
付

限
额

执
行

。

12
00

7

系
统

性
硬

化（
含

系
统

性
硬

化
病

相
关

间
质

性
肺

疾
病

SS
c-
IL
D）

三
级

医
院

、
主

治
及

以
上

医
生

临
床

诊
断

确
诊

“
系

统
性

硬
化

”
的

诊
断

资
料

。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按
照

统
筹

地
区

现
行

待
遇

标
准

70
%

各
统

筹
地

区
基

本
医

疗
保

险
和

大
病

保
险

住
院

最
高

支
付

限
额

执
行

。

12
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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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８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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